关于“越南永新燃煤电厂一期项目2026-2028年保险经纪服务采购”项目招标文件（项目编号CG1100022002124526）的澄清回复2

招标人回复意见如下：
【问题1】：根据招标文件第12页《投标人须知前附表》7.6.1条款，关于“履约保证金”的要求为“按照合同规定执行”；第23页7.6章节进一步说明“除投标人须知前附表另有规定外，履约保证金为中标合同金额的10%”。但在第45至96页“2026-2028年保险经纪服务合同”内容中，未见关于履约保证金的相关条款。 请问，本项目是否确实无需提交履约保证金？敬请明确，谢谢。
[bookmark: _GoBack]回复：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问题2】：应标人注意到在招标文件，尤其是第45至96页“2026-2028年保险经纪服务合同”中，未见关于最高责任限额条款的相关说明。为进一步明确合同责任范围，供应商希望请贵司确认，是否可以接受如下最高责任限额条款： “当涉及到乙方及乙方集团成员因违约、过失等原因对甲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时，乙方及乙方集团成员在本协议项下或因提供本项目服务所承担的最高责任限额为人民币一千万元。” 
提出该条款的原因如下：如果因乙方的过错违反本保险经纪服务合同造成客户的损失，乙方的赔偿限额最高为人民币一千万元，把赔偿损失最高额度设定在这个金额，已经远超乙方作为保险经纪人在本合同项下的收入，并且也远高于近几年来国内法院对于保险中介因过错产生的赔偿责任的判决金额。我们相信，在乙方因过错违约的情况下，这个最高赔偿金额限额对于乙方和客户双方的权利义务而言是合理的，且仍使乙方面临巨大的潜在责任。请客户知悉，乙方并不是客户的实际保险承保人。此外，乙方并非要回避或限制对客户的任何义务或责任，责任限额明确了责任限额不适用于乙方欺诈、故意的行为，如果因为乙方欺诈、故意导致客户损失，那么乙方的赔偿责任没有上限。至于如果客户的保险标的发生了损失，则是以客户与保险公司约定的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由保险公司赔付给客户。
以上问题敬请贵司评估。
回复：按照招标文件的合同文本执行，上述相关条款不进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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